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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刑法》 
一、甲經營KTV，在開業的三年間內陸續招募未成年少女A（17）歲、B（15歲）、C（13歲）等人

於該店內坐檯陪酒。少女們經常逃學到店裡，以每檯新臺幣（下同）1千元的價格，提供男客坐

檯、陪酒，並供男客撫摸胸、腰及大腿等部位。甲從每檯抽取2百元，將此視為其主要營生手

段。甲自開業初期起固定於每年三節，以「慰問金」名義致贈1萬元現金予轄區員警乙。多虧乙

事前通報，甲多次安然度過警局的掃黃行動。試分析甲、乙行為之刑責。（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的分則條文在考試上較為冷門：甲的部分應討論圖利他人性交猥褻罪，又因ABC三人之

年紀不同，應就不同構成要件分別討論，對BC成立圖利使未成年猥褻罪、對A成立圖利使他人猥

褻罪，而致贈慰問金給乙的部分應討論行賄罪；乙收受甲賄賂在事前通報甲使其逃脫查緝，前者

討論違背職務收賄罪，後者則涉及圖利使未成年人猥褻罪之幫助犯、共犯正犯化的包庇圖利使人

猥褻罪，以及收賄違背職務罪。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2025年，頁9-21至23、9-33至34。 

 
答： 
(一)甲之刑責 

1.甲招募BC坐檯陪酒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33條第2項圖利使未成年猥褻罪： 
(1)客觀上，甲提供KTV並介紹撮合BC與客人觸摸胸腰大腿等身體隱私部位進而收取對價，係以容留與

媒介之方法，使未滿16歲之BC與他人為足以引起並滿足性慾且有害善良風俗之猥褻行為，進而獲取

利益，並破壞善良風俗法益；主觀上，甲明知BC未滿16歲仍決意容留媒介BC猥褻，具本罪故意，又

甲係出於獲取利益之意使與他人猥褻之目的而為上開行為，具營利意圖。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2.甲招募A坐檯陪酒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31條第1項圖利使人猥褻罪： 
(1)客觀上，甲提供KTV並介紹撮合A與客人觸摸胸腰大腿等身體隱私部位進而收取對價，係以容留與媒

介之方法，使A與他人為猥褻行為以營利；主觀上，甲具容留媒介故意與使A猥褻之目的。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3.甲致贈A慰問金予乙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22條第3項違背職務行賄罪： 
(1)客觀上，慰問金乃使員警乙為包庇甲圖利使人猥褻之對價，性質上屬有形財物之賄賂，甲對於乙職

務上不應為之包庇行為，使乙收取具對價關係之不法報仇，已妨害公務員執行職務順利；主觀上，

甲明知慰問金為具對價關係之賄賂仍決意交付之，以使乙為違背職務行為，具行賄故意。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4.小結：甲多次成立之圖利使未成年猥褻罪與圖利使人猥褻罪，因兩罪均有反覆實施之特性，且甲係出於

單一意思決定，應分別以集合犯論一罪，兩罪再依法條競合特別關係論以前者，再與多次成立之行賄罪

依刑法第50條數罪併罰。 
(二)乙之刑責 

1.乙事前通報甲掃黃行動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33條第2項圖利使未成年猥褻罪之幫助犯（第30
條）： 
(1)甲成立圖利使未成年猥褻罪已如前述。 
(2)客觀上，乙事前通報甲係使有未成年猥褻犯意之甲易於實現犯罪之幫助行為；主觀上，乙有幫助故

意與幫助既遂故意無疑，乙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2.乙事前通報甲掃黃行動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31條第2項包庇圖利使人猥褻罪： 

(1)甲成立圖利使人猥褻罪已如前述。 
(2)客觀上，乙事前通報甲掃黃行動，係積極掩飾庇護甲使未成年猥褻，令其犯罪不易為他人發現之包

庇行為，主觀上，乙亦有包庇故意，且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3.乙收受甲慰問金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22條第1項違背職務收賄罪： 

(1)客觀上，員警乙為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之身分公務員，又慰問金之名義上雖非賄賂，但仍係使乙

為事前通報等違背職務行為之不法報酬，甲交付慰問金與乙違背職務通報甲掃黃行動存有原因目的

之給付關係，故性質上為賄賂，且兩者間具對價關係，乙收取賄賂已破壞公務員執行職務公正性；

主觀上，乙明知甲之給付為具對價關係之賄賂仍決意為之，具收受賄賂故意。 
(2)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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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4.乙事前通報甲掃黃行動之行為，係違背其法定職務上應為之行為，且與其收受甲賄賂間具因果關係，成

立刑法第122條第2項收賄違背職務罪。 
5.乙事前通報甲掃黃行動之行為，因已成立違背職務收賄罪與收賄違背職務罪，故不另論補充規定即刑法

第131條圖利罪。 
6.小結： 

(1)乙成立之收賄違背職務罪之高度行為吸收違背職務行為罪之低度行為。 
(2)乙成立之圖利使未成年猥褻罪為集合犯，即使有多次幫助行為，仍僅論以一罪，再與包庇圖利使人

猥褻罪以及(1)成立之罪，依刑法第50條數罪併罰。 
 

二、甲對A惡意積欠債務一事心生不滿。甲遂對A表示：「如不償還，我就讓妳好看。」未料A絲毫

不為所動。甲怒不可遏，遂對A施以毆打，並將其壓制於床。甲接著強行拍攝A之裸照以洩憤。

隔日，甲拿出於五金行所購得的空白本票，命遭受強押中的A簽立該筆欠款金額的本票。甲因

自己無相關經驗，遂要求有簽立本票經驗的乙簽寫範本供參。乙礙於與甲的交情，不情願的提

供漏未填寫發票年、月、日範本。A依樣填寫後交給甲。試分析甲、乙行為之刑責。（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應就甲強迫A還債並毆打A分別討論強制罪、恐嚇危安罪以及傷害罪；嗣後甲強拍A裸照則成

立強制攝錄性影像罪；而甲利用A受強制狀態下要求A簽本票，應為「可推測之脅迫」，符合強

盜罪目的連結之要求，故成立強盜未遂罪。乙的部分則較為單純，因乙無幫助既遂故意，故不成

立強盜罪之幫助犯。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2025年，頁5-6至7、6-52至53。 

 
答： 
(一)甲之刑責 

1.甲要求A償債之行為，係以可感受之身體未來惡害通知A，惟因A並未心生畏懼，故非脅迫或恐嚇行

為，甲不成立刑法第304條強制罪與第305條恐嚇危安罪。 
2.甲出於傷害故意毆打A之行為與A傷害結果具條件因果關係，且其毆打A時已製造A身體受害之法不容許

風險，該風險於A受傷時在傷害構成要件內實現，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第277條普通

傷害罪。 
3.甲強行拍攝A裸照之行為，成立刑法第319條之2第1項強制攝錄性影像罪： 

(1)客觀上，甲壓制A於床上係以不法腕力抑制A之抗拒能力之對人強暴行為，且拍攝裸照乃以照相方法

攝錄A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且涉及A個人性隱私之身體隱私部位（第10條第8項第2款），並破壞A之

性隱私；主觀上，甲有強制攝錄A性影像之故意。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4.甲要求簽立無發票日期之本票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28條第4項強盜未遂罪： 
(1)按本罪為雙行為犯，客觀上必須行為人先後實行強制行為與取財或得利行為，且於兩行為間具時空

關聯性，且行為人主觀上需有強制與取財故意，兩故意間亦應存在目的連結，方能成立，若行為人

強制後另行起意取財，僅能以強制罪與竊盜罪兩罪數罪併罰。 
(2)主觀上，甲強押A時具有以強暴之不法腕力壓制A抵抗能力之認知與意欲，惟其隔日強迫A於受壓制

狀態下簽立本票，係利用A意志受到持續性強制作用下而為，此種利用可得推測的強制狀態為脅迫行

為，仍應評價甲主觀上具目的連結。 
(3)客觀上，未寫明發票日之本票依票據法第120條與第11條規定應為無效，故A簽立之本票所應內涵之

財產利益於客觀上不存在，故甲強押A簽本票應無任何財產利益受損之可能，而為未遂。 
(4)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5)又，甲對於本票有效與否之認知並非對自然因果法則之誤認，而係於具體事實流程中對本票效力之

誤認，自非出於重大無知，甲之行為非第26條之不能未遂。 
5.小結：甲成立之強盜罪、強制攝錄性影像罪以及強盜未遂罪，依刑法第50條數罪併罰之。 

(二)乙提供甲漏未填寫發票日範本之行為，雖其主觀上有幫助甲強盜之認知，惟並無使甲強盜既遂之故意，故

不成立刑法第328條強盜罪之幫助犯。 
 
三、甲酒後開車於某日下午8時40分許追撞A所騎乘的機車，致A當場手臂骨折，倒臥路邊。甲在未

告知A的情形下，下車快跑至下一個十字路口，進入便利商店。甲在是否返回現場的兩難中，

致電其母乙，告知發生車禍事故。乙要求甲不要報警，以便其到場後將甲載離現場。在乙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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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前，甲請便利商店店員撥打110救護車與報案。於同日下午9時7分許，警員前來對甲進行酒測，

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1毫克。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77年8月間之實驗研究結果，

回溯推算駕駛車輛時之吐氣酒精濃度約為每公升0.3429毫克。試分析甲、乙行為之刑責。（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在於甲的酒駕致傷與其後續的肇事逃逸行為，其中甲離開現場到超商後再決定撥打電話

請求警方與救護車前來，能否評價為逃逸行為，應就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切入討論其逃逸行為

內涵，再得出一結論。如果依照通說的生命身體法益說，並搭配實質適格犯之標準來操作，甲在

離開現場時已有讓A生命身體遭受更高危險之可能性，因此仍應成立肇事逃逸罪。至於乙的部分

則分別討論肇事逃逸罪的教唆犯與幫助犯，以及藏匿人犯罪，這三罪應皆不成立。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2025年，頁8-37至61。 

 
答： 
(一)甲之刑責 

1.甲酒後開車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罪： 
(1)客觀上，依照歸算原則，甲於開車時之酒測值已超過第1款設定之酒測值0.25毫克，因本罪為抽象危

險犯，甲之酒測值已超標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甲於此狀態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已有妨害公共安

全之適格危險；主觀上，甲於喝酒時知悉將陷於不能安全駕駛狀態仍決意於此狀態下開車，具不能

安全駕駛故意。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2.甲酒駕撞傷A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84條過失致傷罪： 
(1)客觀上，A手臂骨折經相當診治仍有回復可能，故屬輕傷結果，又甲開車撞與A倒地骨折之行為具不

可想像不存在之條件因果關係，且甲酒駕係違反不得酒後駕車之客觀注意義務，依一般理性第三人

標準，甲於此時點對於撞傷A具客觀預見與避免可能性。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且具有預見並避免撞傷A之個人能力，甲具罪責，成立本罪，又因甲已成立既

遂，故其請店員叫救護車並報案之行為，不得依第27條中止犯減免其刑。 
3.甲下車跑至超商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85條之4第1項肇事逃逸罪： 

(1)客觀上，甲過失發生交通事故致A輕傷已如前述，又因本罪具作為與不作為之雙重性質（110台上613
判決），甲逃離現場至附近超商，雖符合本罪之物理要件，是否應評價為「逃逸」，仍應以本罪保

護法益以定其是否違反作為義務，分述如下： 
○1 生命身體法益說認為，本於立法意旨，逃逸行為應指未履行救助被害人之義務。 
○2 公共安全法益說主張，依照體系解釋，行為人未於現場後續車輛追撞等公共危險擴大之行為，方為

逃逸。 
○3 民事請求權說依比較法解釋，認本罪在保護雙方民事求償順利進行，行為人需留下個資並經被害人

同意方能離去，否則即屬逃逸。 
○4 釐清事故責任歸屬說則以為，本於與國家之協力義務，肇事者應停留現場等待國家機關前來並履行

其消極確認義務與積極陳述義務，始非逃逸。 
○5 實務見解則採重疊保護法益說，主張前四種法益均為本罪保護之對象，違反其一即構成本罪。 
○6 本文以為，公共安全法益說有違反期待可能性之疑慮，民事請求權說則不當將本罪解釋為財產犯罪

之抽象危險犯，釐清事故責任歸屬說更有違不自證己罪原則。又，生命身體法益為憲法上較為重要

之基本權，本罪以7年之高度法定刑保護位階較高之生命身體法益，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生命身

體法益說可採，本罪乃立法者為因應大眾交通環境之高度流動性與匿名性而制定之特殊遺棄罪。 
○7 本題中，甲雖未得A同意離開現場，又其至超商始請求店員通知警方與救護車，並非於現場為此等

行為並同時避免A身體法益受害之風險擴大，故其行為仍具有進一步A生命身體法益之適格危險

性，應評價為逃逸行為。 
(2)主觀上，甲具逃逸故意無疑，甲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4.小結：甲成立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傷罪依刑法（下同）第55條想像競合處斷，再與肇事逃逸罪依

第50條數罪併罰。 
(二)乙之刑責 

1.乙要求甲不要報警之行為，並未使甲形成肇事逃逸之犯意，蓋其犯意於離開現場時已形成，其唆使行為

與甲之逃逸行為欠缺因果關係，依刑法（下同）第29條第1項之文義與刪除未遂教唆之意旨，屬不罰之

未遂教唆，不成立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之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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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乙要求甲不要報警係精神上促使甲較易實現肇事逃逸構成要件之幫助行為，惟因甲未聽取乙之建議，故

其幫助行為與甲之行為間欠缺因果關係，乙不成立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之幫助犯。 
3.乙要求甲不要報警以便利載甲離開現場，並未達到使甲逃避偵查機關追捕之使之隱蔽著手階段，自不成

立刑法第164條第1項藏匿人犯罪。 
 

四、甲沉溺賭博，致背負鉅額債務，此時乙正因買賣糾紛，對A心生懷恨，便主動鼓動甲：「你既

然已走投無路，乾脆去偷A的珠寶店。」儘管受乙的慫恿影響，甲仍舉棋不定。丙也同樣想報

復A，主動找到乙，獻上針對甲心理弱點的說服方案。乙依據丙的策略向甲說：「只要不傷害

A，就當成暫時借用。」甲得到合理化藉口後，最終撬門侵入A珠寶店行竊，得手一批珠寶。試

分析甲、乙、丙行為之刑責。（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在於丙的幫助教唆行為應如何論罪，而在討論此一爭點之前，必須先確定正犯甲成立竊

盜罪、共犯乙成立教唆犯，確定後才能討論幫助教唆犯（連鎖共犯）丙之刑責。就此部分，應寫

出「不法內涵包含說」與「共犯作用力說」兩種不同見解，再說明理由採一結論。需要特別注意

的是，因為A的珠寶店依照一般生活經驗來說應該是無人居住在內的建築物，故不會成立刑法第

3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加重竊盜罪。 
考點命中 《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編著，2025年，頁12-66至67。 

 
答： 
(一)甲侵入A珠寶店行竊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20條第1項普通竊盜罪： 

1.客觀上，甲未經同意取走A持有之珠寶，係破壞A對珠寶之持有支配並建立自己對珠寶之持有支配；主

觀上，甲明知未經同意仍決意居於所有權人地位取走A之珠寶，具竊盜故意，又甲並未嗣後返還珠寶，

足認其主觀心態仍具有不法排除A所有之意圖，非為單純之借用意圖，不成立不罰之使用竊盜，主觀構

成要件該當。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乙之刑責 
1.乙第一次鼓動甲竊取A珠寶之行為，因甲並未形成犯意，依刑法第29條第1項「實行」之文義以及刪除

舊法未遂教唆之意旨，乙為失敗教唆，不成立竊盜罪之教唆犯。 
2.乙第二次唆使甲竊取A珠寶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20條第1項普通竊盜罪之教唆犯（第29條）： 

(1)甲成立普通竊盜罪已如前述。 
(2)客觀上，乙持丙建議之策略說服甲竊取A珠寶，係使無犯意之甲形成竊盜犯意之教唆行為；主觀上，

乙有教唆甲竊盜與竊盜既遂之雙重故意。 
(3)乙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三)丙對乙獻上說服甲良策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320條第1項普通竊盜罪之教唆犯（第29條）： 
1.甲成立普通竊盜罪已如前述。 
2.客觀上，丙獻上說服甲方案之行為，係幫助共犯乙對甲形成唆使作用力之「幫助教唆犯」，丙成立教唆

犯或幫助犯，容有爭議： 
(1)不法內涵包含說認為，連鎖共犯須於其與共犯不法內涵重疊之部分成罪，又教唆犯之不法內涵包含

幫助犯，幫助教唆之丙與教唆犯乙於幫助不法內涵部分重疊，丙成立幫助犯。 
(2)共犯作用力說則主張，應視連鎖共犯對正犯之作用力為何而定，若對正犯係造意之作用力，應成立

教唆犯；若為加工之作用力，則論以幫助犯。 
(3)本文以為，連鎖共犯一詞僅為行為事實結構之稱呼，依共犯從屬性理論，仍應就連鎖共犯對正犯之

影響力為何加以判斷，如此始具規範評價意義，共犯作用力說可採。本題中，正犯甲於乙第二次教

唆竊盜前並無竊盜之犯意，丙幫助乙教唆之行為，對正犯甲乃使其形成犯意之造意作用力，故應成

立教唆犯。 
3.主觀上，丙有教唆甲竊盜與竊盜既遂之雙重故意，丙亦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之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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